
全球金融机构罕见 34 亿反洗钱巨额罚款 

  

6月 4日，澳洲规模最大的银行澳洲联邦银行经历了黑色星期一。因三年中 5.3万多次

可疑转账，7亿澳元（折合人民币 34亿元）罚款接踵而至，去年 7%的净利瞬间消失。 

  

据券商中国记者了解，本次罚金不仅是澳洲企业中最大一笔，也是全球金融机构中少有

的罕见巨额罚款。 

  

中国监管机构也在行动，今年以来，保险、券商、银行、信托一个也不少，主要金融子

行业均遭遇处罚，反洗钱检查一直呈现高压态势。 

  

澳洲联邦银行 CEO Matt Comyn表示，“对罚款协议的认同很显然证明了我们的失败，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向前前进，我代表澳洲联邦银行向公众致歉，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据外媒统计，澳洲联邦银行这 7亿澳元的处罚是澳洲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罚款。 

  

实际上，7亿澳元相当于澳洲联邦银行去年净利润的 7%。不少业内人士分析，即便如此，

也不会对这家澳洲规模最大的银行造成太多影响，并不会影响股东分红。 

  

这高昂的交易代价，在全球中也极为罕见。从上图可以看出，去年德银总共被罚了 7.15

亿澳元，但英国与美国向其开出的单笔罚单金额却远不及澳洲联邦银行。 

  

截至去年年末，已有 11位涉案人员锒铛入狱，券商中国记者在其中发现了 1位中国男

子的身影，他的名字为 Yuen Hong Fung。 

  

据悉，Fung利用银行自助机将贩卖毒品的钱转账至香港的账户，为此，他用了无数假

身份在澳洲联邦银行成功开户，一天就能存款 67万澳元之多。 

  

此外，这 11人中有两人是团伙犯罪，他们开了超过 100个账户，以 255笔转账交易将

钱转至不同国家，涉案资金近 500万澳元，可能涉及恐怖组织等违法行为。 

  

据了解，本次大规模的洗钱案件涉及了军火交易、毒品交易及恐袭行为等，性质恶劣影

响严重，澳洲联邦银行为此受到了惨重的教训。 



  

继 3月工商银行美国分行因缺乏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被美联储要求整改后，近期，又再次

因缺乏足够的反洗钱体系和未上报可疑交易，而被美国家馆部门罚处 616 万美元的罚金。 

  

回到国内，4月 4日，工商银行晋城分行因违反反洗钱有关规定，被罚款 20万元，高

管被处罚 1万元。 

  

这并非个案，近期因违反反洗钱规定遭到处罚的银行还有浦发银行赣州分行，罚款 8

万元；浦发银行广州分行被罚 30万元；包商银行北京分行被罚 43万元，相关涉事人员被罚

4万元；武汉农商行被罚款 61.6万元；韩亚银行被罚 40万元；韩亚银行广州分行被罚 50

万元。 

  

除银行外，其他金融子行业也未逃过监管的“火眼金睛”。中航信托因违反反洗钱法多

项规定，被处以 45万元罚款，相关责任人员罚款 1.5万元。 

  

此外，太平财产保险泉州中心支公司被处罚 95万元，3名责任人处以 7万元罚款。 

  

而招商证券福清江滨路证券营业部也因未履行反洗钱义务而被处以 35万元罚款。 

  

美国反洗钱体系的核心和枢纽是其金融情报中心（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同时美国财政

部也承担一部分相关职责。 

  

目前美国的反洗钱法律主要有：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银行保密法》《1992年阿农

齐奥-怀利反洗钱法令》《1994年禁止洗钱令》《1999年反洗钱法》《美国爱国者法案》。 

  

货币监理署负责监管国家级商业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监管州级成员银行和银行控股

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监管州一级非成员银行的反洗钱监管。反洗钱监管部门的主要

监管措施包括：市场准入审核；发布行业准则；定期开展检查与评估。 

  

美国反洗钱的惩处机制：《1986年洗钱控制法》《1994年禁止洗钱令》和《美国爱国

者法案》，都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洗钱的惩处力度，同时也将洗钱罚没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

对金融机构人员的培训等。 

  



对美国银行业的监管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严厉的处罚制度，而且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

数据库与美国境内所有的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数据库联网。但其监管中存在对被监管机构

细节问题过度重视的现象，这有可能忽略系统性的反洗钱问题。 

  

英国的反洗钱法律规范可分为四个层次：议会立法，财政部颁布的行政规章，英国金融

监管局（FSA）制定的《反洗钱规则手册》和行业自律组织发布的工作指引。 

  

英国目前主要是由金融监管局行使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职能，具体监管措施包括：

审核反洗钱报告官资格；设定反洗钱标准；注重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手段的运用；根据风险采

取分类监管；情报收集和共享。 

  

FSA的反洗钱处罚措施主要有警告、通报和罚款。监管部门尤其看重反洗钱内控和培训

制度，若违反相关规定，则视为犯罪行为，需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英国银行业反洗钱监管模式兼具稳定性、原则性和相当的弹性，既能随时根据国际条约

和要求进行调整、变化，也能在法律层面保证最新的监管措施和理念能够顺利实施。 

  

相对而言，英国的反洗钱标准是十分严格的，其履行成本也较高，成本收益不匹配。在

监管过程中，应探索和运用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注重实效，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在被

监管机构中的管理和协调作用。 

  

中国香港反洗钱刑事立法包括：《贩毒（追讨利益）条例》《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其对洗钱罪、恐怖融资及举报和保密进行了规定。 

  

其金融监管行政指引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制定的《防止清洗黑钱活动指引》和《防止

清洗黑钱活动指引补充文件》。其规定了银行业必须采取的反洗钱措施。 

  

中国香港成立了“打击清洗黑钱及反恐融资中央统筹委员会”，统一协调反洗钱工作。

金融管理局等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各自对所管理的行业进行反洗钱管理。反洗钱监管部门的

主要措施包括：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发布行政指引；多种监管手段和措施灵活运用；注

重反洗钱宣传和培训。 

  

中国香港监管部门如果发现金融机构有违反规定的行为，则会要求其整改。如果机构整

改不到位或者违法情节很严重，通常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中国香港反洗钱监管理念是广泛推行风险为本的工作原则。在具体监管方式上，除了传

统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外，中国香港也引入了德国的外部审计方法。与此同时，中国香

港监管部门还推行反洗钱自律评估框架，帮助金融机构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早纠正。监管部门

对金融机构处罚不多但收效明显，这是中国香港反洗钱监管独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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